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8.09.18修訂 112.9.26組改
[bookmark: _Toc157587791]冷凍空調業申請恢復營業登記證書申請書（表RH02）
受文者：經濟部產業發展署
	申請人申請日期及字號
	年    月    日

	
	字第           號



茲申請冷凍空調業恢復營業，依照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及施行細則等規定，檢附有關申請書件，請准予恢復營業並發還登記證書
	登記證書字號
	
	負責人姓名
	

	停業核准函日期字號
	

	核准停業截止日期
	     年  月  日
	恢復營業日期
	     年  月  日

	公或
司商
業
	名稱
	
	統一編號
	

	
	登記實收資本額
	

	
	聯絡
方式
	電話
	
	行動電話
	

	
	
	傳真
	
	E-Mail
	

	
	所在地址
	

	冷凍空調業
登記地址
	工 程  業
	

	
	製造業
	

	聘僱專任
人員姓名
	技

師
	
	技
術
士
	甲級
	
	
	

	
	
	
	
	乙級
	
	
	

	
	
	
	
	丙級
	
	
	

	聯絡人
	姓名
	
	行動電話
	
	電話
	

	公司或商業印章：
負責人印章：

	聲明事項：
本申請案填寫及所附文件（包含傳真補件）均為屬實，所附文件影本均與正本相符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
備註：
一、申請書及所附書件之文字請盡量使用電腦打字，若用書寫者請字蹟端正且易於辨認。
二、所聘用專任人員（技師及技術士）及董事名單，請隨文檢附名冊及證明文件。

	經濟部產業發展署收文字號
	


送件地址：54003南投市中興新村省府路4號　  承辦單位：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工廠登記科
承辦單位電話：(049)2359171＃1121、1135、1124


1

